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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澎湖縣育兒輔具補助試辦計畫 
112.05.31 

 

壹、依據： 

一、 「身心障礙者輔具資源整合與研究發展及服務辦法」第 2 條。 

二、 「建立身心障礙者育兒輔具評估及服務討論會議紀錄」討論事項各項決議。 

三、 「114年度直轄市、縣市輔具工作成效查核指標」第 1項第 8點。 

 

貳、目的： 

鑑於身心障礙者擔任照顧者之角色，在照顧 6 歲以下幼兒時有其特殊需要，而

輔具的介入可以適度地輔助其照顧幼兒，並減緩照顧負擔，惟衡酌身心障礙父

母或主要照顧者對運用育兒輔具之知能、技巧或有不足，為使其能在育兒階段

及時獲得協助，爰制定本計畫。 

 

參、內容：本計畫以中央目前擬定服務面向為依據，服務流程如附表 1。 

一、 提供身心障礙者育兒輔具評估及服務： 

1. 依身心障礙父母或主要照顧者之個別需要，提供居家無障礙環境到宅

評估及協助改善、輔具評估及使用訓練服務、輔具諮詢、取得、維修、

調整等服務。 

2. 如具身心障礙父母或主要照顧者所需育兒輔具產品屬一般市售商品，

可協助尋找相關產品資訊供其參考，或協助連結及媒合相關資源協助。 

二、 結合育兒指導服務，銜接育兒輔具服務： 

中央自 108年起推動「育兒指導服務方案」，針對育有 6歲以下兒童且

有育兒指導需求之家庭，依其狀況提供服務，透過到宅示範指導和互動、

引導家長實際操作等方式，提供家長育兒知能與技巧，幫助提升幼兒照顧

之品質，爰本計畫將主動與本縣「育兒指導服務方案」合作。 

三、 發覺潛在需求協助連結網絡資源： 

  評估過程中如發覺潛在服務需求，將進一步建立本縣輔具中心個案管

理服務機制，全面了解該服務家庭之需求，協助提供連結相關網絡資源，

如心衛中心、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或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中心等，積極充足

該服務家庭之支持系統，以減緩照顧負擔。 

 

肆、辦理期程：112年 6月 15日至 12月 31日止。 

 

伍、服務對象：育有6歲以下幼童且有育兒輔具需求之身心障礙父母或主要照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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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個案來源： 

一、 需求評估單位連結轉介。 

二、 個案自行申請或民間團體轉介。 

三、 網絡單位連結或轉介服務：經由相關網絡單位（如育兒指導服務、身心障

礙個管中心、社福中心等）之社工評估身心障礙家庭有育兒輔具服務需求

者，連結或轉介所在地輔具中心進行後續輔具評估及協助。 

 

柒、補助標準： 

一、申請後需經輔具中心偕同育兒指導服務單位到宅評估後，經由本府採書面

評估報告書認列核定補助項目及金額。 

二、同一項目於其使用年限內不得重複補助，若申請項目可對應「身心障礙者

輔具費用補助基準表」則依基準表補助規定辦理，但不列入 2年 4項計算。 

三、申請各項育兒輔具補助項目經核定後，於核定之最高總補助金額內核銷，

皆可全額補助，餘須自行負擔。 

四、補助金額： (估算表如附表 2) 

輔具類別 
使用

年限 
每戶每年最高補助金額 

生活用品類(如奶瓶、澡

盆、餐具或防撞護角等) 
1 

1.低收入戶：最高總補助金額為新臺

幣 10萬元整。 

2.中低收入戶：最高總補助金額為新

臺幣 9萬元整。 

3.非低收入戶及非中低收入戶：最高

總補助金額為新臺幣 7萬元整。 

寢具及外出類(如嬰兒

床、背帶或嬰兒車等) 
2 

電子產品類(如攝影機、

監聽器或自動泡奶機等) 
2 

 

捌、經費來源：社政業務-身心障礙福利服務-社會福利津貼及濟助-辦理身心障礙者      

          輔具補助費項下支應。 

 

玖、預期效益： 

一、 預估共有 5戶身心障礙者家庭可受惠，提升照護安全。 

二、 有效提升育兒照顧品質及安全，以滿意度調查及後續追蹤使用紀錄為依據。 

三、 收集相關補助數據後，預計於 113 年納入「澎湖縣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

助標準」持續辦理育兒輔具補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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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是否同

意審定結果 

附表 1： 身心障礙者育兒輔具補助機制作業流程圖            

 

 

 

 

 

 

 

 

 

 

 

 

 

 

 

 

 

 

 

 

 

 

 

 

 

 

 

  

 

 

 

 

 

 

 

 

 

 

不符合規定 

 

同意 

申

請

複

查 

不複查 

符合規定 

不同意 

需求評估單

位連結轉介 

縣府社會處 

書面審查 

社會處收訖評估報告 

10日內將補助審定結果函發申請人 

核定函內容應載明補助項目、補助金額、購

買期限 

縣府社會處 

發不予補

助核定函 

申請人於審定後 6個月內完成購置輔具 

申請人購置輔具後檢附發票(或收據)及保固書影本(應載明產品規格、型號、序

號、保固年限起迄日期、廠商名稱、統編、負責人姓名、電話、醫療器材查驗合

格之登記字號等)、領據、金融帳戶影本等文件向社會處請款。社會處於申請文件

備齊後 1個月內完成撥款。 

是否申 

請複查 

結案 

輔具資源中心 

自 ICF系統查核申

請人之身心障礙證

明及福利資格 

輔具資源中心開立評估報告評估工作期限：10個工作天 

(受理後 3天內完成預約，全程 10天完成評估報告，如圖 2) 

偕同育兒指導服

務單位到宅評估 

社會處及輔具

中心社工員共

同訪視，經評

估後再核定 

個案自行申請 民間團體轉介 
網絡單位連結

或轉介 

身心障礙者有育兒輔具需求(填寫申請書，如圖 1) 

 

追蹤 3至 6個月使用情況(如圖 4) 結案 
身障者填寫滿意度 

調查回饋(如圖 5) 

經評估如發現其他需

求，將填寫轉介單(圖 3)

連結至相關網絡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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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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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08.11 修 

                                                                   111.01 修 

澎湖縣輔具資源中心輔具社工個案轉介暨回覆單 

個案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轉出單位 澎湖縣輔具資源中心 

電話 06-9262740 

傳真 06-9274860 

信箱 Ph9262740@gmail.com 

承辦人員 
 

業務主管 
 

轉介個案 

需求說明 

說明申請個案狀況： 

 

 

 

 

轉入單位 
                         

 
聯絡電話  

傳真  

 轉介日期      年     月     日 

 

…………………………………………………………………………………………  

【以下由受理單位填寫後回傳轉介單位】 

受理單位  回覆日期     年    月    日 

承辦人員  聯絡電話 
 

受理狀況

與 

服務摘要 

□已受案： 

□不受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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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7 

 
 



8 

 

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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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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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育兒輔具金額估算表 

育兒輔具補助金額估算表 

0 至 3 歲(以肢體障礙需求估算，輔具項目參考中央育兒小博士) 

項目 數量 單價 小計 

安撫奶嘴 2 114 228 

奶瓶雙耳型握把 6 600 3,600 

電動吸乳器 1 3,440 3,440 

擺位哺乳枕 1 1,299 1,299 

擠壓式餵食湯匙 2 299 598 

弧形餐碗(附吸盤) 2 450 900 

月亮澡盆 1 3,139 3,139 

月亮澡盆架 1 1,700 1,700 

安撫椅 1 1,980 1,980 

自動泡奶機 1 3,649 3,649 

溫奶機 1 1,218 1,218 

電動升降嬰兒床 1 32,000 32,000 

外出推車 1 27,650 27,650 

背帶 1 3,880 3,880 

洗屁股支撐椅 1 1,450 1,450 

尿布台 1 1,000 1,000 

嬰兒哭聲偵測器 1 990 990 

智慧寶寶攝影機 1 5,699 5,699 

學步帶 1 279 279 

幼兒安全門欄 3 400 1,200 

親子安全腰帶 1 1,250 1,250 

防撞護角 12 10 120 

兒童遊戲圍欄 1 1,400 1,400 

可調式餐椅 1 3,980 3,980 

握把式牙刷(含擋片) 4 204 816 

電動磨甲機 1 268 268 

樓梯式馬桶座 1 583 583 

 

 


